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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风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19 年 3 月 27 日披露了《关

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9-10），2019 年 3月 29

日在《2018年年度报告》“二十、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中进一步披露了上述事

项的相关情况，2019 年 4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

注函〔2019〕第 54 号答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7），2019年 8月 22日、

2019年 12月 31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风险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9-43、2019-68）；2020年 4月 18日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第五节“二

十、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中披露了酒泉公司违规对外担保涉及的纠纷案件的进

展情况。 

一、进展情况 

酒泉合同纠纷案在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

2020 年 1 月，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酒泉中院）恢复对酒泉合同纠纷

案的执行。 

酒泉案件发生后，酒泉公司多次与商洛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比亚迪

公司”）沟通，意向协商和解。经持续谈判，双方近日就本案的执行和解达成一

致，并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书》。《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双方基于互惠互利的



合作关系，将继续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互补，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强业务合作。

目前《执行和解协议书》已生效并正在履行，2020 年 7 月 6 日酒泉市中级人民

法院送达《执行裁定书》，终结案件的执行。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 

1.酒泉公司持续跟进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海阳公司”）

破产清算案件。2019 年 5月 30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昌平法

院”）作出《决定书》（（2019）京 0114 破申 8 号-1），昌平法院指定北京市中闻

律师事务所担任中海阳公司管理人，之后开始进行债权申报工作。酒泉公司已将

债权申报文件送达中海阳公司管理人。根据中海阳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公示的

《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表》，酒泉公司申报的债权均待确认。2020

年 6 月 7 日，阿里拍卖-资产交易频道发布了部分资产重整（出售式）投资人预

招募公告。公司将进一步关注中海阳重整的后续进展。 

2.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 2019 年半年度对酒泉公司上述案件

涉案的 76,388,654.14 元确认了预计负债（详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3.公司将督促酒泉公司按《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积极履行相关义务，在和

解协议履行完毕以后，敦促比亚迪公司向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酒泉案件做

结案处理，并进行相应账务处理。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结本案执行的《执行裁定书》，公司暂不

进行相关财务处理，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本次裁决不会对公司财务数据产生影

响。 

2.比亚迪公司为新能源领域有实力的专业公司，与比亚迪公司保持良好互惠

互利的战略合作关系对公司业务的开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四、其他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

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7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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